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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研发外包的控制机制：信息泄露下的支付合同选择

杨　治１　张　俊２

（１．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；２．中国移动江西分公司）

　　摘要：采用委托代理模型的框架，通过分析研发项目特点、外包代理方的行为特征及其信

息泄漏对研发外包支付合同的影响，提出了相应的支付合同选择机制。研究表明，在无信息泄

漏的情况下，当研发机构的努力程度可观测时，研发委托方可以采用固定支付合同实现外包；
反之，委托方需要与代理方分享利润，并且利润分享比例与代理方的风险规避度、市场的不确

定性和研发机构的开发效率负相关。在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况下，利润分享比例与研发项目对

委托企业的重要性程度及其项目本身的复杂性程度负相关，并且委托方还应根据研发机构获

取市场能力的不同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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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研究背景

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企业外部研发资源

日益丰富，研发外包 在 企 业 创 新 模 式 中 所 拥 有

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青睐。据经济学

人智库（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ｕｎｉｔ，ＥＩＵ）２００６

年全球研发 创 新 调 研 报 告 显 示，６４％的 受 访 企

业正在进行不同程 度 的 研 发 外 包，以 弥 补 内 部

研发 力 量 的 不 足，缩 短 研 发 周 期，提 高 创 新 效

率。研发外包已经成为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

取得领先地位的必要条件［１］。

研发外包是不同于其他外包活动的，它 关

系到企业最核心机密的安全和关键战略资源的

形成，因此企业 对 研 发 外 包 的 过 程 控 制 问 题 顾

虑重重。来自毕马威咨询２００６年的调查显示，

６０％的受访企业认为控制问题是影响企业开展

研发外包业务的核心要素。企业的顾虑主要来

源于以下２个方面：①对创新成果流失的忧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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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心由于信息泄漏使发包企业丧失创新的成果

和收益；②对创新效果的忧虑，担心因承包方缺

乏创新激励而导致 低 效 研 发 行 为，最 终 影 响 创

新效率。这些顾虑严重阻碍了企业对外部研发

资源的有效利用，不 仅 造 成 企 业 内 部 研 发 资 源

的重复投资浪费，而 且 更 为 严 重 的 是 影 响 了 行

业整体创新 效 率 的 提 升。为 此，如 何 运 用 一 定

的合同机制来有效调节研发 外 包 中 承 包 方（或

代理方）的行为，就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

普遍关注的问题［２，３］。

本研究采用合同选择机制探讨研发外包问

题，有以下２点优势：①可以利用现有的委托代

理模型［４，５］将部 分 问 题 归 结 为 委 托 方 与 代 理 方

之间 的 相 互 博 弈。ＴＩＲＯＬＥ［６］认 为，如 果 双 方

可以承诺在事后不 进 行 谈 判，那 么 仅 仅 事 前 的

不可描 述 性 不 会 限 制 显 性 机 制 的 设 计。鉴 于

此，运用完全合同框 架 下 的 委 托 代 理 模 型 可 以

解决 大 部 分 与 控 制 激 励 相 关 的 问 题。ＲＯＢ
ＩＮＳＯＮ等［７］的实证分析也表明，在代理方的道

德风险是可观察而 不 可 验 证 的 前 提 下，可 以 通

过如诉诸外部研发单位的声誉这样的隐性机制

来解决此类道德风险问题。②可以扩展至更多

的研发合作情境。费方域等［８］在企业研发外包

的综述中就将一体化、研发合资、战略联盟等作

为研发 外 包 的 不 同 组 织 形 式。ＲＯＩＪＡＫＫＥＲＳ
等［９］指出，在生 物 医 药 产 业 中 形 成 的 研 发 合 作

关系往 往 具 有 合 同 性 治 理 的 性 质。ＬＥＲＮＥＲ
等［１０］也将战略联盟等同于合同性机制处理。由

此，在合同选择机制 的 框 架 下 得 到 的 结 论 可 以

延伸到 不 同 形 式 的 研 发 外 包 组 织 方 式 中。为

此，借 鉴ＬＡＩ等［１１］、ＵＬＳＥＴ［１２］的 合 同 框 架，通

过分析固定支付和 分 成 支 付 的 混 合 合 同，重 点

讨论研发外包的承包方（或 委 托 代 理 关 系 中 的

代理方）行为特点及信息泄 露 倾 向 对 混 合 支 付

合同的影响，从而揭 示 研 发 外 包 的 发 包 方 或 委

托方如何根据研发项目及代理方特点通过支付

合同选择调节承包 方 或 代 理 方 行 为，以 实 现 最

优的研发效果。

２　无信息泄露的基本支付合同

在基本的委托代理模型下，解释无信息 泄

露时委托方企业与代理方研发机构如何订立最

优支付合同。假设存在一个风险中性的委托企

业有意通过外包全部或部分研发内容给市场上

的研发机构以实现产品创新。企业作为委托方

向研发机构提供产 品 研 发 的 资 金 和 信 息，研 发

机构作为代理方付出一定的努力并展开产品的

研发。同时 假 定 研 发 机 构 是 风 险 规 避 的，ａ是

研发机构的一维努力变量，产品研发成功后，企
业作为委托 方 获 得 线 性 收 益：π＝ａ＋θ，其 中θ
是服从［０，σ２］的 正 态 随 机 变 量，代 表 市 场 外 生

的不确定因素。故Ｅπ＝ａ，ｖａｒ（π）＝σ２，即发包

企业的研发成果 取 决 于 研 发 机 构 的 努 力 水 平，
而收益的方差 只与 市 场 的 波 动 或 风 险 相 关，与

该努力水平无关。考虑委托企业与研发机构制

定支付合同（ｋ，μ），委托企业承诺支付给研发机

构的费用包括一次性支付的固定费用ｋ和按收

益率提成支付的分成费 用μ。ｋ是 研 发 机 构 的

固定基本收入，与π无关；μ是研发机构与发包

企业的利润分成，即研 发 收 益π每 增 加 一 个 单

位，研发机构的 分 成 收 益 增 加μ单 位。研 发 机

构从委托企业获得的收益是以上２个部分的线

性组合ｓ（π）＝ｋ＋μπ。风险中性的发包企业从

外包研发中获得的期望收入等于研发成果收入

减去支付给研发机构的费用：

Ｅｖ［π－ｓ（π）］＝－ｋ＋Ｅ（１－μ）π＝－ｋ＋（１－μ）ａ。

（１）

　　假定研发 机 构 具 有 风 险 规 避 特 性，其 效 用

函数满足如下形式，即ｕ＝－ｅ－ρｗ，ρ反映风险规

避程度。同 时 假 设 研 发 机 构 的 努 力 成 本 满 足

ｃ（ａ）＝ｂａ２／２，其中ｂ＞０为成本系数，反映研发

机构的研发 效 率，即 给 定 同 样 的 努 力 程 度ａ，ｂ
越大表示研发 机构 付 出 的 研 发 成 本 越 高，研 发

效率越低。研发机构从委托企业获得研发费用

后减去其研发成本即为其实际收入：

ｗ＝ｓ（π）－ｃ（ａ）＝ｋ＋μ（ａ＋θ）－
ｂ
２ａ

２， （２）

　　考虑风险溢价之后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

Ｅｗ－ １２ρμ
２σ２ ＝ｋ＋μａ－

ｂ
２ａ

２－ １２ρμ
２σ２。 （３）

　　确定性等价收入中Ｅｗ部分是研发机构的

期望货币收入，１
２ρμ

２σ２ 部分是风险规避的研发

机构的风险成本；研 发 机 构 的 目 标 是 最 大 化 其

期望效 用Ｅｕ＝－Ｅｅ－ρｗ，也 即 最 大 化 其 确 定 性

等价收入。
令为研发机 构 的 最 低 保 留 收 入，则 研 发

机构的参与约束为使研发机构的确定性等价收

入大于等于 其 最 低 保 留 收 入 水 平：ｋ＋μａ－ｂ／

２ａ２－１／２ρμ
２σ２≥。

假设存在以下２种情况：①研发机构 市 场

是完全竞争市场，委 托 企 业 可 以 观 测 到 研 发 机

构的研发努力，或 者 研 发 努 力 直 接 与 可 观 测 的

研发产出相关联；②研 发 机 构 拥 有 大 量 私 有 信

息，委托 企 业 难 以 观 测 或 验 证 它 的 研 发 努 力。
在第１种情况下，研发机构的激励约束ＩＣ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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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作用，委托企业的 问 题 是 如 何 选 择 最 优 支 付

合同（ｋ，μ），即求解下述最优解问题：

ｍａｘ
ｋ，μ，ａ

Ｅｖ＝－ｋ＋（１－μ）ａ， （４）

ｓ．ｔ．（ＩＲ）ｋ＋μａ－
ｂ
２ａ

２－ １２ρμ
２σ２ ≥。 （５）

　　在最优 情 况 下，参 与 约 束 等 式 成 立。将 参

与约束条件式（５）代入目标函数式（４），求 最 优

问题：

ｍａｘ
μ，ａ
ａ－ｂ２ａ

２－ １２ρμ
２σ２－， （６）

　　因为是给定的，解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得：

ａ ＝ １ｂ
； （７）

μ ＝０。 （８）

　　将结果代入式（５）得：ｋ＝＋１２ｂ
。这就是

在第１种情 况 下 的 帕 累 托 最 优 合 同。可 见，当

风险中性的委托企业可以观测到风险规避的研

发机构的努力时，企业在最优激励合同要求下，
将不与外部研发机 构 签 订 利 润 分 享 的 合 同，而

给研发机构一次性支付并使之恰好等于其保留

收益加上努 力 的 成 本。对 研 发 机 构 而 言，其 所

需投入的最优努力水平满足其边际期望利润等

于其边际 成 本，即ａ＝１／ｂ。由 于 企 业 可 以 观

测到研发机构的努 力 程 度，只 要 研 发 机 构 选 择

了ａ＜１／ｂ，企业就可选择ｋ＜＜ｋ，因此研发

机构一定会选择ａ＝１／ｂ，最优合同的激励与控

制得到平衡。
当研发外包的承包方市场即研发机构市场

是完全竞争 市 场 时，最 易 观 察 到 上 述 结 果。此

时，研发机构存在众 多 同 质 且 规 模 都 不 大 的 竞

争者，研发机构的努 力 程 度 信 息 接 近 于 透 明 且

公开。代理方难以通过选择自己的努力程度来

最大化自己的收入，因为对于同样的研发项目，
如果研发机构减少研发努力将很快被其他研发

机构所替代。此时委托方通过调节固定支付ｋ
在众多研发机构中选择愿意接受相应努力程度

的代理方来开展研 发 活 动，而 无 需 与 研 发 机 构

分享利润。
在现实的研发外包市场上，更多的或更 常

见的是不完全竞争 市 场，研 发 机 构 拥 有 大 量 关

于其努力程度的私 人 信 息，委 托 企 业 无 法 观 测

或证实研发 机 构 的 研 发 努 力。如 果 给 定μ＝０，
即不与研发机构分 成 收 益，研 发 机 构 将 选 择 努

力程度ａ最大化自己 的 确 定 性 等 价 收 入，使 其

满足一阶条件：ａ＝μ／ｂａ＝０。即 研 发 机 构 将

不进行研发 的 投 入，研 发 活 动 将 被 终 止。产 生

这种问题的关键是此时研发机构可以通过选择

自己的努力 程 度 来 最 大 化 自 己 的 收 入。此 时，

通过增加研发 机构 的 激 励 相 容 约 束，研 发 机 构

将以ａ为决策变量最大化其自身的收益。本研

究对式（５）求导的一阶条件为ａ＝μ／ｂ。
如果市场上的研发机构拥有大量的私人信

息，发包企业无法观测研发机构的研发努力，研
发机构可以选择 自 己 的 研 发 努 力 调 节 其 收 益，
从而重新考虑最优合同的制定。给定（ｋ，μ），研
发机构的激励相容约束为ａ＝μ／ｂ，发包企业将

选择（ｋ，μ）实现如下问题的最优化：

ｍａｘ
ｋ，μ
－ｋ＋（１－μ）ａ， （９）

ｓ．ｔ．（ＩＲ）ｋ＋μａ－
ｂ
２ａ

２－ １２ρμ
２σ２ ≥， （１０）

（ＩＣ）ａ＝μ／ｂ， （１１）

　　将式（１０）和式（１１）代 入 目 标 函 数，最 优 化

问题可以重新表示为

ｍａｘ
μ

μ
ｂ －

１
２ρμ

２σ２－ｂ（２ μ）ｂ
２
－。 （１２）

将式（２）对μ求偏导，得：

１
ｂ －

μ
ｂ －ρμσ

２ ＝０， （１３）

即

μ＝
１

１＋ｂρσ
２ 。 （１４）

　　命 题１　研 发 外 包 活 动 中，当 研 发 机 构 的

努力程度相对 于企 业 来 说 是 可 观 测 时，最 优 的

合同支付是双方签订一次性的支付条款；相反，
当研发机构的努力程度相对于企业是不可观测

时，委托方应与研 发 机 构 签 订 利 润 分 享 的 支 付

条款。
该命题 说 明 了 当 企 业 制 定 研 发 外 包 合 同

时，对不 同 的 研 发 机 构 应 有 不 同 的 支 付 安 排。
对研发机构的研 发 努 力 容 易 被 观 测 或 掌 握 的，
企业可以通过 一次 性 支 付 完 成 研 发 外 包，并 实

现帕累托最优。当研发机构的努力水平不易被

观测时，就存在 双 方 在 不 对 称 信 息 情 况 下 所 发

生的以下２类成 本：①企 业 与 研 发 机 构 面 对 风

险时出现的风险成 本；②企 业 为 防 止 研 发 机 构

不努力而导致研发收益损失时所付出的激励成

本［６］。在这种 情 况 下，通 过 制 定 利 润 分 享 的 合

同可以有效平衡风险控制和激励的矛盾。
命题２　按收益率提成的支付μ与代理方

的绝对风险度量ρ负相关，与外生的不确 定 因

素θ的方差σ２ 负相关，与研发机构的成本系数

ｂ负相关。
由式（１２）可 以 很 直 观 地 发 现μ／ρ＜０和

μ／σ
２＜０。对给定的μ，ρ越大意味着代理方

风险规避倾 向 越 高，越 不 愿 意 冒 险；σ２ 越 大 意

味着研发外包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越

大。在这２种 情 况 下，最 优 的 风 险 分 担 都 要 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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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收益率提成的支付μ越 小，也 即 如 果 研 发 机

构越不愿意冒险进 行 研 发 活 动，或 者 影 响 研 发

成功后发包企业收 益 的 市 场 不 确 定 性 越 高，企

业支付给研发机构的分成比例应该越低。对于

μ／ｂ＜０，则说明研发机构的效率越低（同样的

努力程度其成本更高），企业支付给研发机构的

分成比例应 该 越 小。从 激 励 的 角 度 来 看，即 使

研发外包双方没有信息不对称问题，由ａ＝１／

ｂ也可以看到ｂ越大，最优的ａ越小。

３　信息泄露下的支付合同设计

在研发外包的活动中，由于缺乏比较透 明

的监督机制，研发机 构 有 泄 露 相 关 研 发 信 息 的

动机。ＬＡＩ等［１２］总结 了 信 息 泄 漏 的２种 方 式：

①泄漏方把信息出 售 给 被 泄 漏 方 的 竞 争 对 手；

②泄漏方直接进入 被 泄 漏 方 所 在 的 行 业，并 作

为一个被泄漏方的竞争对手出现。不管泄露方

采用哪种方式泄露 信 息，其 最 终 的 结 果 是 被 泄

露方会损失部分的市场收益。接下来考察若研

发机构泄露信息，信 息 泄 露 的 程 度 对 研 发 双 方

的合同制定的影响。

假定δ是 代 理 方 泄 露 信 息 的 程 度，那 么

δ（ａ＋θ）是 由 于 信 息 泄 露 所 导 致 的 整 个 研 发 项

目所损失的收益。βδ（ａ＋θ）代表代理方通过泄

露信息而获 得 的 额 外 收 益，β∈（０，１）。此 假 设

保证了代理方所获得的收益是低于整个研发项

目所损失的收益。另外，假定（１－γδ）（ａ＋θ）代

表委托方的市场收 益，其 中γ表 示 代 理 方 每 泄

露一个单位的信息，委托方将损失γδ单位的市

场份额，故其经济意 义 为 外 包 的 研 发 项 目 对 委

托方的重要性程度，越是核心的技术，γ越大。

由假定可知，当代理方研发机构泄露信 息

时，委托方企业的收益为π′＝（１－γδ）（ａ＋θ），
其中θ依然 表 示 市 场 不 确 定 因 素，服 从 均 值 为

零，方 差 为 σ２ 的 正 态 分 布。此 时 Ｅπ′＝
（１－γδ）ａ，ｖａｒ（π′）＝（１－γδ）２σ２，即研发机构的

信息泄露程度不仅影响企业所获整个研发外包

项目收益的均值，而 且 还 影 响 到 研 发 收 益 的 风

险程度。依然 假 定 委 托 方 企 业 是 风 险 中 性，代

理方研发机 构 是 风 险 规 避 的。同 样，企 业 考 虑

支付给研发机构（ｋ，μ）的支付合同而外 包 研 发

内容。在这种 情 况 下，委 托 方 的 收 益 发 生 了 变

化，故 此 时 最 终 委 托 方 给 代 理 方 的 支 付 变 为

ｓ（π′）＝ｋ＋μ（１－γδ）（ａ＋θ）。代理方的实际收

入除了包括上式委 托 方 的 支 付，还 包 括 其 泄 露

信息所获得的额外收益Ｒ＝βδ（ａ＋θ）。那么代

理方的实际收入为

ｗ′＝ｓ（π′）＋Ｒ－ｃ（ａ）＝

ｋ＋μ（１－γδ）（ａ＋θ）＋βδ（ａ＋θ）－
ｂ
２ａ

２。 （１５）

　　由于委托 方 收 益 的 方 差 发 生 了 变 化，代 理

方的风险成本变为ρμ
２（１－γδ）２σ２／２。代理方的

确定性等价收入为

Ｅｗ′－ １２ρμ
２（１－γδ）２σ２ ＝ｋ＋μ（１－γδ）ａ＋

βδａ－
ｂ
２ａ

２－ １２ρμ
２（１－γδ）２σ２， （１６）

委托方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益

Ｅｖ［π′－ｓ（π′）］＝－ｋ＋Ｅ（１－γδ）（１－μ）π′＝

－ｋ＋（１－μ）（１－γδ）ａ。 （１７）

　　令为 代 理 方 研 发 机 构 的 保 留 收 益。同

理，研发机构必须 满 足 其 参 与 研 发 的 收 益 大 于

其保留收益，故研发机构的参与约束如下：

ｋ＋μ（１－γδ）ａ＋βδａ－
ｂ
２ａ

２－ １２ρμ
２（１－γδ）２σ２ ≥。

（１８）

　　假定由于 代 理 方 存 在 信 息 泄 露，代 理 方 所

关注的焦点转 移到 给 定 自 己 的 努 力 水 平，代 理

方是否愿意通 过信 息 泄 露 获 得 更 多 的 收 益，且

通过信息泄露带来的额外收益是否能够补偿委

托方给自己报酬的损失。激励相容约束因此变

为给定代理方努力 程 度，代 理 方 以 自 己 的 信 息

泄露的程度为决 策 变 量 来 最 大 化 自 己 的 收 益。
此时在给定努力程度的条件下讨论信息泄露的

行为对委托方合同制定的影响。
将式（１８）对δ求偏导：

－μγａ＋βａ＋ρ（１－γδ）μ
２σ２γ＝０， （１９）

对于委托方的问题依然是选择（ｋ，μ）来 最 大 化

自己的期望收入式（１７）：

ｍａｘ
ｋ，μ
Ｅｖ＝－ｋ＋（１－μ）（１－γδ）ａ， （２０）

ｓ．ｔ．（ＩＲ）ｋ＋μ（１－γδ）ａ＋βδａ－
ｂ
２ａ

２－

１
２ρμ

２（１－γδ）２σ２ ≥， （２１）

（ＩＣ）－μγａ＋βａ＋ρ（１－γδ）μ
２σ２γ＝０， （２２）

解上式，得

μ＝
２βγ－３β

２

γ２－２βγ
。 （２３）

　　命 题３　若 研 发 机 构 泄 露 信 息，合 同 制 定

中按收益率提成的支付μ与外包研发项目对委

托方的重要性程度γ负相关。
证明：

μ／γ＝
［２β（γ

２－２γβ）－（２γβ－３β
２）（２γ－２β）］／（γ

２－２γβ）
２ （２４）

＝２β（３γβ－３β
２－γ２）／（γ２－２γβ）

２，

对于３γβ－３β
２－γ２，其 判 别 式Δ＝９β

２－１２β
２＝

－３β
２＜０，式（２４）没有实数根，又因其二次项系

数小 于 零，故 整 个 方 程 小 于 零，由 此 可 以 判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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μ／γ＜０。
由μ／γ＜０可 知，当 存 在 信 息 泄 露 问 题

时，随着研发外包项 目 对 委 托 方 的 重 要 性 程 度

越来越高，企业应该 制 定 更 低 的 按 收 益 率 提 成

的支付。这一结果背后的逻辑在于当研发外包

项目对委托方的利 益 影 响 并 不 大 时，委 托 方 可

以通过增加分成比例提高代理方泄露信息的成

本，以减少代 理 方 泄 露 信 息 的 动 机。虽 然 代 理

方泄露信息可以获 得 额 外 的 收 益，但 因 为 不 泄

露信息时，代理方本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分成，
可是由于信息泄露，代 理 方 分 成 所 得 的 收 益 大

幅减少，减少的分成 收 益 会 冲 抵 泄 露 信 息 所 获

得的收益。鉴 于 此，代 理 方 不 得 不 在 泄 露 与 不

泄露间作出权衡。当研发外包项目对委托方的

利益影响很大时，信 息 泄 露 会 使 委 托 方 的 研 发

创新无功而返，为挽回信息泄露所造成的损失，
委托方不再与代理 方 分 享 利 润，而 是 尽 可 能 多

且尽快地收获或独占研发收益。在实际的研发

外包活动中，企业若 明 知 研 发 机 构 可 能 会 泄 露

信息，却将一款新型笔记本电脑ＣＰＵ和一款鼠

标的研发同时外包 给 一 家 研 发 机 构，由 于 笔 记

本电脑ＣＵＰ对企业研发创 新 的 重 要 性 远 远 大

于鼠标，当研发机构把笔记本电脑ＣＰＵ的研发

信息泄露出去，给企 业 造 成 的 损 失 将 远 远 大 于

泄露鼠标的研发信 息，故 企 业 在 与 研 发 机 构 签

订合同时，对电脑ＣＰＵ应制定更低的收益率提

成，对鼠标则可以更 多 分 享 其 销 售 的 利 润 以 减

少代理的成本。
命题４　若 研 发 机 构 泄 露 信 息，存 在 一 个

γ２，当γ≥γ 时，合同所应制定的按收益率的提

成μ与研发机 构 的 市 场 获 得 能 力β负 相 关；当

０＜γ＜γ 时，若β∈（０，β
），收益率的提成μ与

研发机构的市场获得能力β负相关，若β∈（β
，

１），收益率的提成μ与研 发机构 的 市 场 获 得 能

力β正相关。
证明：

μ／β＝［（２γ－６β）（γ
２－２γβ）＋２γ（２γβ－３β

２）］／（γ２－２γβ）
２，

＝２γ（３β
２－３βγ－γ

２）／（γ２－２γβ）
２ （２５）

对３β
２－３βγ－γ

２，其 判 别 式Δ＝９γ２＋１２γ２＝
２１γ２＞０，式（２５）有２个 实 数 根，又 因０≤β≤１，
而其中一个实数根 小 于 零，故 主 要 考 察 大 于 零

实数根（ 槡３＋ ２１）γ／６的情况。当（ 槡３＋ ２１）γ／

６≥１时，即γ≥（槡２１－３）／２＝γ，方程小于零，

故μ／β＜０。当０＜（ 槡３＋ ２１）γ／６＜１时，存在

β
＝（ 槡３＋ ２１）γ／６，使得β∈（０，β

）时，方程小

于零，故μ／β＜０；β∈（β
，１）时，方 程 大 于 零，

故μ／β＞０。

由于γ所代表的是研发机构所泄露信息对

委托方的重要性程度，μ／β＜０意 味 着 随 着β
不断增加，μ应越来越小。β表示研发机构从泄

露信息中所 获 得 的 收 益 份 额。β＝１表 示 研 发

机构完全获得了泄露信息的 收 益（如 研 发 机 构

成为委托方的直接竞争者），故其在一定程度上

代表了研发机构获取市场的能力。当研发机构

所泄露信息对委托方的重要性程度大于临界值

γ 时，若研发机构获取市场的能力越高，企业在

制定研发 合 同 时 就 应 该 制 定 更 低 的 收 益 率 提

成。其原因在于当研发项目对委托方越重要且

研发机构同时 具有 很 强 的 市 场 控 制 力，那 么 其

泄露信息使委 托方 在 此 项 目 上 的 损 失 更 大，在

这种情况下，企 业 应 制 定 比 较 低 的 市 场 收 益 提

成，以尽快收 回 研 发 收 益 或 弥 补 自 身 损 失。当

研发机构所泄露信息的重要性程度小于临界值

γ 时，若研发机构获取市场的能力较弱，企业在

制定研发合同时可以制定较低的收益率提成以

收获研发收益；当 研 发 机 构 获 取 市 场 的 能 力 较

强时，企业应用 较 高 的 收 益 率 提 成 与 研 发 机 构

共享收益；当研 发 机 构 获 取 市 场 的 能 力 是 信 息

泄露 程 度 的（ 槡３＋ ２１）／６时，研 发 机 构 所 应 制

定的收益率提成最低。现实中的研发项目主要

以低端产品的研发或者是产品的升级换代为主

时，研发机构即使泄露相当的信息，对企业所造

成的损失也 不 大。此 时，企 业 可 以 根 据 研 发 机

构的市场获取能力制定最优的收益率提成。
令λ＝β／γ，对式（２３）进行变形，可得：

μ＝
２β／γ－３（β／γ）

２

１－２β／γ
＝２λ－３λ

２

１－２λ
， （２６）

式中，λ表 示 代 理 方 泄 露 信 息 时 研 发 机 构 所 获

得的收益与企 业所 损 失 收 益 的 比 值，其 经 济 含

义代表了研发 产品 的 复 杂 性 程 度，特 别 是 外 包

研发项目与委托企业整体创新的关联度。研发

产品越复杂，与委托企业其他创新越不可分割，
研发机构信息泄露 的 困 难 越 大，其 从 泄 露 信 息

中所获得 的 收 益 率 提 成 越 低（β越 小）；且 由 于

信息泄露，委托 企 业 因 为 外 包 研 发 项 目 的 信 息

泄露造成整 体 创 新 收 益 的 损 失 比 例 越 高（γ越

大），此时λ越小；相反，研发产品 越 简 单，研 发

机构越容易泄露信 息，其 从 信 息 泄 露 中 所 获 得

的收益率提成越高，企 业 从 信 息 泄 露 中 所 损 失

的收益率则越低，此时λ越大。
命题５　若 研 发 机 构 泄 露 信 息，合 同 制 定

中按收益率提成的支付μ与研发产品的复杂性

程度负相关。
证明：

μ／λ＝ （６λ
２－６λ＋２）／（１－２λ２）， （２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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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６λ２－６λ＋２，其判别 式Δ＝－１２＜０，方 程 没

有实数根，又因其二次项系数大于零，故整个方

程大于零，由此可以判定μ／λ＞０。
由μ／λ＞０可 知，λ越 小，μ应 越 小。λ越

小表示研发产品复杂性程度越高。产品的复杂

性程度越高，产品的内在结构越复杂，各结构之

间的相关联性程度越高。研发机构若泄露其中

一部分信息的价值 越 低，导 致 其 所 获 得 的 信 息

泄露的成本增加，由 于 破 坏 了 产 品 结 构 之 间 的

内在联系导致企业 的 损 失 也 大 大 增 加，企 业 可

以通过制定比较低 的、按 收 益 分 享 的 提 成 以 减

少其风险分担。

４　结语与建议

本研究针对研发外包关系中委托方企业与

代理方研发机构的 合 作 研 发 关 系，首 先 讨 论 了

在无信息泄露条件 下，当 研 发 机 构 努 力 程 度 可

被观测和不可被观 测 时 最 优 支 付 合 同 的 设 计，

继而给定研发机构 努 力 程 度，分 析 了 在 研 发 机

构信息泄露情况下，研 发 项 目 对 委 托 方 的 重 要

性、研发机构的市场获取能力，以及研发产品的

复杂关联程度对合同制定的影响。研究结果表

明：①在无信息泄露情况下，当研发机构的努力

程度对委托方企业 是 可 观 测 时，最 优 的 合 同 支

付是双方签订一次性的支付条款；相反，当研发

机构的努力程度相 对 于 企 业 是 不 可 观 测 时，最

优的合同，支付是双 方 签 订 利 润 分 享 的 支 付 条

款。②在无信 息 泄 露 情 况 下，且 研 发 机 构 的 努

力程度不易被观测 到，研 发 机 构 的 风 险 规 避 程

度越高、委托方从研 发 产 品 或 项 目 中 获 得 收 益

的市场不确定性越 高、研 发 机 构 的 开 发 效 率 越

低，委托方支付给代 理 方 研 发 机 构 的 利 润 分 成

越少。③在存 在 信 息 泄 露 的 情 况 下，研 发 项 目

对委托方的重要性 越 高，委 托 方 支 付 给 代 理 方

的利润 分 成 越 低。④在 存 在 信 息 泄 露 的 情 况

下，当研发项目对委托方的重要性很强时，研发

机构获取市场的能 力 越 大，合 同 中 利 润 分 成 的

比例越低；当研发项 目 对 委 托 方 的 重 要 性 较 弱

时，如果研发机构获取市场的能力较低，委托方

应同样采取较低比 例 的 利 润 分 成 合 同；如 果 研

发机构获取市场能 力 较 强，委 托 方 应 采 用 较 高

比例的利润分成合同。⑤在存在信息泄露情况

下，项目研发产品的复杂关联性程度越高，委托

方企业应该制定更低的按收益率提成的支付。

研发外包的发包企业对承包研发项目的研

发机构可以采用２种 基 本 策 略：①视 研 发 机 构

为普通的研发服务 供 应 商，通 过 保 持 距 离 的 合

同一次性购买研发 机 构 的 产 出，并 最 大 限 度 地

减少研发成本。②视研发机构为重要的战略伙

伴，通过利润分成合同，将研发机构与自身的利

益捆绑，从而激 励 研 发 机 构 增 加 投 入 并 减 少 信

息泄露。具体 采 取 何 种 策 略 取 决 于２个 条 件：

①承包研 发 项 目 的 研 发 机 构 市 场 是 否 完 全 竞

争，研发机构能否 通 过 调 节 自 身 的 努 力 程 度 从

中获利。如果研发机构市场不是有效的竞争市

场，研发机构存在 关 于 研 发 努 力 的 私 人 信 息 并

可以通过调整 自身 努 力 水 平 获 利，研 发 外 包 的

发包企业应考虑与研发机构分享利润。②承包

研发项目的研发机构通过信息泄露获取收益的

能力和信息泄露对委托企业造成的损失。当损

失越大、且研发 机 构 通 过 泄 露 信 息 获 取 收 益 的

能力越强时，委托企业应快速收获研发收益，减
少分成；当损失较小，研发机构通过泄露信息获

取收益的能力较强 时，委 托 企 业 可 以 通 过 利 益

分享限制研发机构信息泄露动机。
以上建议对我国企业利用外部研发市场发

展自主创新成果的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在

我国不同技术领域内和技术水平上聚集的研发

机构的水平和 数量 存 在 巨 大 差 异，同 时 企 业 待

研发项目的特点各 有 不 同，泄 露 研 发 信 息 对 研

发机构的收益和委托企业的损失因每个项目的

不同而存在 巨 大 差 异。鉴 于 此，企 业 不 应 该 用

一成不变的外包合同建立与研发机构的所有合

作关系，而应结合考虑研发市场背景、项目特点

和双方的行 为 特 征，制 定 最 优 的 支 付 合 同。本

研究从委托代理模 型 出 发，从 支 付 合 同 选 择 的

角度分析了委托方如何利用不同的合同引导代

理方行为，对研 发 外 包 过 程 中 最 为 核 心 的２个

问题———代理成 本 和 泄 露 风 险 进 行 了 讨 论，从

而反映了 研 发 外 包 控 制 的 基 本 原 理 和 应 对 策

略，为企业有效利 用 研 发 外 包 进 行 创 新 提 供 了

理论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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